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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2010 年度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特  别  提  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

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0 年度第

五次会议通知及会议材料于2010年 6月 25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公司

各位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会议于 2010 年 7 月 5 日在北京艾维克大厦四层第四会

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卢广山主持，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9人，实际

表决的董事 9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记名表

决的方式，审议并一致通过如下议案：  

一、 《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补充事宜的议案》 

公司本次拟向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中航工业”）、中国航空科技工

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科工”）、中航系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系

统公司”）及汉中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汉航集团”）发行股份购买

陕西千山航空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千山航电”）100%的股权、成都凯天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天电子”）86.74%股份、兰州飞行控制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兰州飞控”）100%的股权、陕西宝成航空仪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宝成仪表”）100%的股权、太原航空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太航仪表”）100%

的股权、陕西华燕航空仪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燕仪表”）80%的股权（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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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或“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0 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根据拟购买资产的审计、评估结果以及本次重组的进展，公司对

前述第四届董事会 2010 年度第四次会议已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本次交易

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及公司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卢广山、白小

刚、胡创界、刘忠文、闫灵喜在本议案表决时履行回避义务, 非关联董事逐项审议并

一致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补充事宜。具体如下： 

（一） 拟购买资产的估值 

公司拟发行股份购买的标的资产为：(1)中航工业持有的千山航电 3.56%的股权；

(2)中航科工持有的凯天电子 86.74%的股份、兰州飞控 100%的股权；(3)系统公司持有

的宝成仪表 100%的股权、太航仪表 100%的股权以及华燕仪表 12.90%的股权；(4)汉

航集团持有的华燕仪表 67.10%的股权、千山航电 96.44%的股权。 

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同华”）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

（2010）第 142-1、142-2、142-3、142-4、142-5、142-6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2010 

年 4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本次拟购买资产的评估价值合计为 255,240 万元。 

上述《资产评估报告书》尚需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国

务院国资委”）备案，并以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确认的估值作为确定拟购买的标的资产

的最终交易价格的依据。 

（二）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份的价格以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7.58元/股为基础，

以 7.58 元/股与以停牌期间上海证券综合指数同期涨幅而溢价确定的价格（＝7.58*[第

四届董事会 2010 年度第五次会议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盘价/本公司

股票停牌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收盘价]）两者孰高的原则，最终确定为

7.59 元/股（如公司在定价基准日至本次股票发行期间发生派发股利、送红股、转增股

本、增发新股或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的，本次发行的价格将作相应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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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将根据拟购买的标的资产经国务院国资委备案的资产评估报

告确定的评估值和发行价格确定，具体计算公式为：本次发行股份的数量=经备案的

评估值÷发行价格。发行股份的数量应为整数，标的资产评估值和发行价格确定的股

份数量中不足一股的余额由公司以现金分别向中航工业、中航科工、系统公司及汉航

集团补足。根据中同华对拟购买资产的估值以及本次股票发行的价格计算，公司初步

确定拟向中航工业、中航科工、系统公司及汉航集团合计发行 336,283,967 股公司股份，

其中，向中航工业发行 1,347, 093 股公司股份；向中航科工发行 123,602,782 股公司股

份；向系统公司发行 152,749,808 股公司股份；向汉航集团发行 58,584,284 股公司股份。 

与会非关联董事均投了赞成票。 

二、《关于审议<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重大资产重

组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卢广山、白小刚、胡创界、刘忠

文、闫灵喜在本议案表决时履行回避义务，非关联董事均投了赞成票，一致通过了本

议案。 

三、《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财务报告和盈利预测报告的议案》 

公司编制了公司截至 2010 年 4 月 30 日、2009 年 12 月 31 日、2008 年 12 月 31 日

和 2007 年 12 月 31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2010 年 1 至 4 月、2009 年度、

2008 年度和 2007 年度的合并及母公司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

及财务报表附注（以下简称“公司三年又一期财务报告”），并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完成后的架构编制了公司截至 2010 年 4 月 30 日、2009 年 12 月 31 日和 2008 年 12 月

31 日的备考合并资产负债表，2010 年 1-4 月、2009 年度和 2008 年度的备考合并利润

表以及备考财务报表附注（以下简称“公司两年又一期备考财务报告”）和公司 2010、

2011 年度盈利预测报告、备考盈利预测报告，上述财务报告、备考财务报告及盈利预

测报告、备考盈利预测报告业经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及审核，并出具

中瑞岳华专审字[2010]第 1479、1480 号审计报告、中瑞岳华专审字[2010]第 1481、1482

号审核报告。（见同日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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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卢广山、白小刚、胡创界、刘忠

文、闫灵喜在本议案表决时履行回避义务，非关联董事均投了赞成票，一致通过了本

议案。 

四、《关于对资产评估相关问题发表意见的议案》 

中同华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拟购买的资产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中同华评

报字（2010）第 142-1、142-2、142-3、142-4、142-5、142-6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中同华为具备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评估机构，除业务关系外，中同华与公司及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及所涉各方均无其他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

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评估报告的假设前提能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

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评估机构实际评估的资产范围与委托评估的资产范围一致；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选

取了与评估目的及评估资产状况相关的评估方法，实施了相应的评估程序，遵循了独

立性、客观性、科学性、公正性等原则，运用了合规且符合目标资产实际情况的评估

方法，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资产评估价值公允、准确。（资产评估报告见同日

公告） 

本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卢广山、白小刚、胡创界、刘忠

文、闫灵喜在本议案表决时履行回避义务。非关联董事一致认为本次评估的评估机构

独立，评估假设前提合理，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相关一致，评估定价公允。非关联董

事均投了赞成票，一致通过了本议案。 

五、《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有关事宜的议案》 

为顺利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董事会将向股东大会申请就公司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有关事宜向公司董事会或董事会授权的公司经理层作出如下授

权： 

1、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证券监管部门的不时要求制作、修

改、报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申报材料； 

2、根据证券、国有资产等监管部门的反馈意见，相应调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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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构成对重组方案重大调整的除外）； 

3、按照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具体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有关协议；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拟

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发行股份数（如遇公司于本次发行前进行派息、送股或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宜）并具体办理相关股份的发行、登记、过户以及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上市事宜；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拟购买资产的过户以及交接事宜； 

4、在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后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并办理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其他审批、核准、备案以及登记手续。 

5、同意公司董事会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情况，授权

公司经理层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事项。 

6、上述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后十二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卢广山、白小刚、胡创界、刘忠

文、闫灵喜在本议案表决时履行回避义务，非关联董事均投了赞成票，一致通过了本

议案。 

六、《关于授权公司经理层具体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事宜的议案》 

为顺利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董事会特向公司经理层作出如下授权： 

1、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证券监管部门的要求制作、修改、

报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申报材料； 

2、根据证券、国有资产等监管部门的反馈意见，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进行

适当修订。 

3、按照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具体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有关协议；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拟

发行股份的价格及发行股份数（如遇公司于本次发行前进行派息、送股或资本公积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宜）并具体办理相关股份的发行、登记、过户以及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的上市事宜；办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拟购买资产的过户以及交接事宜。 

4、在本次发行股份完成后根据发行结果修改《公司章程》的相应条款，并办理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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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其他审批、核准、备案以及登记手续。 

本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卢广山、白小刚、胡创界、刘忠

文、闫灵喜在本议案表决时履行回避义务，非关联董事均投了赞成票，一致通过了本

议案。 

七、《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关联交易事宜的议案》 

2008 年 10 月 9 日，公司与中航工业筹备组签署了《产品销售框架协议》、《原材

料采购框架协议》，约定公司按照该等协议的条款和条件向中航工业及其下属企业销售

产品和采购原材料。中航工业于 2008 年 11 月 6 日出具《确认函》，承继上述以中航工

业筹备组名义签署的协议项下的全部权利及义务。 

2009 年 12 月 19 日，公司与中航科工签署了《产品及服务互供和担保协议》，约

定中航科工及其附属公司向公司提供航空零部件、原材料及有关生产、劳动服务，并

向公司提供担保服务；同时，公司向中航科工及其附属公司提供航空零部件、原材料

及有关生产、劳动服务等。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与中航工业及其关联方的如下关联交易的金

额将有不同幅度的增加，但仍将按照上述协议的约定履行，具体如下： 

交易事项 主要交易内容 定价原则 

采购原

材料 

采 购 航 空

电子原材料 

销售产

品 

销 售 航 空

电子产品 

国家、地方物价管理部门规定或批准的价格；或行

业指导价或自律价规定的合理价格；或若无国家、地方

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也无行业指导价或自律价，

则为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应由双

方协商后确定；确定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时，应主要考

虑在当地提供类似产品的第三人当时所收取市价以及

作为购买产品方以公开招标的方式所能获得的最低报

价）；若无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则为推定价格(推定价

格是指依据不时适用的中国有关会计准则而加以确定

的实际成本加届时一定利润而构成的价格)；不适用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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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确定方法的，按协议价格 

提供劳务 外协加工 凡有政府定价的，执行政府定价，没有政府定价但

有政府指导价的，执行政府指导价，没有政府定价及指

导价的，执行市场价格（含招标价），以上三种定价均

无法适用的，执行协议价 

本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卢广山、白小刚、胡创界、刘忠

文、闫灵喜在本议案表决时履行回避义务，非关联董事均投了赞成票，一致通过了本

议案。 

八、《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中航工业、中航科工、系统公司及汉航集

团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实施完毕后，中航工业将直接持有公司

9.25%的股份，并通过中航科工、系统公司及汉航集团间接持有公司 70.29%的股

份。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中航工业、中航科工、系统公

司及汉航集团将触发向其他股东发出要约收购的义务。 

为此，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中航工业、中航科

工、系统公司及汉航集团拟向中国证监会提出免于以要约方式收购公司股份的申

请，现拟提请公司董事会同意中航工业、中航科工、系统公司及汉航集团免于以

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

证监会同意豁免要约收购义务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方案

方可实施。 

本议案涉及与关联方之间的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卢广山、白小刚、胡创界、

刘忠文、闫灵喜在本议案表决时履行回避义务，非关联董事均投了赞成票，一致

通过了本议案。 

九、《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及监管规则，需取得公司股东

大会的批准。鉴于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前，公司的控股股东中航科工需依据其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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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香港联合交易所证券上市规则的规定召开股东大会进行审议，为此，公司将于条件

具备时发出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提请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如下事项： 

1、审议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有关事宜的议案》。 

3、审议《关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关联交易事宜的议案》。 

4、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同意中航工业、中航科工、系统公司及汉航集团

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与会董事均投了赞成票。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电子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0 年 7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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